
三明市残疾人联合会

三明市财政局
明残联〔2016〕39号

———————————————————————

三明市残疾人联合会 三明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三明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

救助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残联、财政局：

根据《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明政〔2016〕7号）和《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乡困难家庭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明政文〔2013〕58号）精神，市残联、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了《三明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三明市残疾人联合会            三明市财政局

                         2016年7月25日

三明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办法（试行）

  市残疾人联合会  市财政局

（2016年7月）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残疾人突发性、临时性特殊生活困难，帮助弱势群体度过难关，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根据《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明政〔2016〕7号）和《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乡困难家庭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明政文〔2013〕58号）精神，特制定《三明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办法》（试行）。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残疾人临时救助，是指因重大疾病、突发性灾难等特殊原因，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残疾人，在享受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补助以及其他各种形式救助的基础上，生活仍有困难的，因自身残疾的特殊身份而给予的一次性、阶段性的紧急救助措施。

第三条 临时救助应遵循救急救难的原则，公开、公平、公正、真实的原则和政府救助、社会互助、家庭保障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救助对象。凡持有三明市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因重大疾病、突发性灾难等特殊原因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残疾人，均可申请临时救助。

第五条 救助范围

（一）因患重大疾病造成家庭出现特殊困难的；

（二）因交通事故或水灾、火灾、雷电、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或其它不可抗拒因素导致家庭特殊困难的；

（三）其它原因导致特别困难的。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救助：

（一）因打架斗殴、自杀、自残、交通肇事、酗酒、赌博、吸毒等行为造成家庭困难的；

（二）有违法行为的；

（三）拒绝管理机关调查，隐瞒或不提供家庭真实收入、出具虚假证明的；

（四）因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应由他方承担的医疗费用。

（五）其它不予救助的行为。

第七条 救助标准

（一）因患危重疾病（国家规定的重大疾病）或人身意外伤害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生活出现较大困难，经民政、红十字会等部门救助之后，仍难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扣除民政、红十字会等部门救助金额后，且其个人承担部分高于3000元（含3000元）按其个人承担住院治疗费用的40%进行救助，属于低保家庭、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或一户多残（一户有2个或2个以上的残疾人）家庭的按50%进行救助。最高救助额度不超过5000元（含5000元）。
（二）因交通事故或水灾、火灾、雷电、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或其它不可抗拒因素造成家庭经济财产损失在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导致家庭生活暂时困难的，经当地政府证明，扣除其他部门一次性救助金额后，在不超过其财产损失额给予1000-5000元一次性救助金。
　　（三）其它因特殊情况造成残疾人家庭特别困难的，经当地政府证明和实地调查后，按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的原则，给予5000-10000元一次性救助金。

第八条 申报材料
　 （一）救助对象书面申请书（《申请表》）、村（社区）证明；
　 （二）救助对象身份证、残疾人证原件、复印件。救助对象为低保、建档立卡、一户多残家庭的，需要提供残疾人证、低保证明、建档立卡户证明、户口本、结婚证等原件、复印件；
　 （三）重大疾病造成家庭出现特殊困难的救助对象，需提供“医疗保险支付结算表”或“住院费用结算票据”（未参保人员提供）复印件；
　 （四）交通事故，需出具《交通事故裁定书》，因肇事方逃逸的，需当地交管部门出具证明；
　 （五）因水灾、火灾、雷电、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或其它不可抗拒因素导致家庭特殊困难的救助对象，需出具图片(影视)资料和当地政府出具的家庭财产损失证明；
　 （六）其它相关部门的救助依据；
    第九条 报批程序

（一）申请及公示。符合救助条件的残疾人或法定监护人持申报材料向所在村（居）委会提出申请。村（居）委会接到残疾人诉求后，指导残疾人或法定监护人填写《三明市特困残疾人家庭临时救助申请表》，审核相关证件（审核后原件退还），并将申请人基本情况在村务公开栏公示五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上报乡镇（街道）残联。
（二）审核。乡镇（街道）残联收到村（社区）上报的材料后，采取入户调查、走访村民等方式，对申请对象的基本情况及上报材料进行核实，由乡镇（街道）理事长签署意见、盖章后，随相关证件证明材料上报县（市、区）残联。县（市、区）残联收到相关材料后，组织业务人员再次进行实地审核、取证（家庭居住、生活状况照片），经主要领导审批后加盖公章上报市残联；若经实地审核，不符合临时救助条件的，要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审批。市残联接到相关材料后，由教就部门负责审核，作出是否给予救助的建议，并提出救助标准，进行研究审批。

（四）发放。临时救助金社会化发放，由市残联财务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将临时救助金直接支付到救助对象本人或法定监护人的社保卡或其他个人账户，确保救助金足额、及时发放到位。

第十条 救助金的管理使用

（一）救助所需资金从市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和残疾人康复扶贫资金中列支。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金不计入家庭经济收入。

（二）临时救助实施情况要定期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临时救助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接受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对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临时救助资金的，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救助资金外，并将当事人列入不予救助的名单。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刑事处罚。

（四）残联和有关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临时救助工作中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救助档案建设与管理

由县（市、区）残联按“一户一档”的要求建立健全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工作档案。县级残联负责收集保管的档案包括本《办法》第八条所有的申报材料和《三明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金发放汇总表》。市残联和乡镇（街道）残联负责保管的档案包括《三明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申请表》、《三明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金发放汇总表》。
第十二条 本办法从2016年开始执行，由市残联、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附件：1、《三明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申请表》

2、《三明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金发放汇总表》。
附件1 
   三明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申请表
	申请人情况
	姓   名
	
	性别
	
	年龄
	
	家庭残疾人口
	

	
	残疾证号
	
	残疾类别
	
	家庭人口
	

	
	联系电话
	
	监护人姓名

及电话
	     

	
	详细住址
	  三明市       县       乡(镇)        村                   

	申请救助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银行账号
	开户行：               账号：

	村（社区）
申报意见
	经公示，无异议。同意申报特困残疾人临时救助。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残联申报意见


	经初审，符合特困残疾人临时救助条件。

经办人： 

审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残联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申请人符合特困残疾人临时救助条件，有经过____部门给予救助____元，仍相当困难，建议给予补助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残联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申请人符合特困残疾人临时救助条件，同意给予补助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申请人相关材料（一式三份）上报市残联教就科，市残联审核盖章后返还县级残联两份（分别由县级和乡级残联存档）

附件2                 三明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金发放汇总表

县（市、区）残联： （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残疾人

姓  名
	残疾人证号
	家庭

人口
	救助

原因
	救助

金额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开户行
	银行账号

	
	
	
	
	
	
	
	
	
	

	
	
	
	
	
	
	
	
	
	

	
	
	
	
	
	
	
	
	
	

	
	
	
	
	
	
	
	
	
	

	
	
	
	
	
	
	
	
	
	

	
	
	
	
	
	
	
	
	
	

	
	
	
	
	
	
	
	
	
	

	
	
	
	
	
	
	
	
	
	

	
	
	
	
	
	
	
	
	
	

	
	
	
	
	
	
	
	
	
	


主要领导（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经办人（签字）： 

说明：1、本表一式二份，市、县残联各存一份，由县（市、区）残联每季度末汇总填报一次。

      2、“救助原因”包括：重大疾病、自然灾害、意外伤害、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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